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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旨：有關本市各國小辦理學生轉學事宜，請依說明辦理，請查

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民法、國民教育法暨本市國民小學學生學籍管理要點

辦理。

二、查民法第1089條略以：對於未成年子女之權利義務，除法

律另有規定外，由父母共同行使或負擔之；次查國民教育

法第６條規定，國民教育階段係按學區分發入學；另本市

國民小學學生學籍管理要點第2點第1項第5款轉學規定略

以：各國小對轉出學生應出具轉學證明書和資料轉移回報

單，並交由家長通知其於三日內前往轉入學校報到。轉入

學校應將資料轉移回報單寄回轉出學校。。

三、邇來發生多起學生個案因家長雙方或兩造監護人對孩子就

學意見不一，造成學校於辦理學生轉出入時產生爭議，請

各校於辦理學生轉出入業務時，其轉出入手續應確實經雙

方家長或監護人同意，若一方未能親自出席辦理轉出入作

業，應取得其委託書，以避免類此案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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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檢附各國小辦理學生轉學申請之家長委託書(範例)乙份。

正本：財團法人東海大學附屬高級中等學校(國小部)、台中市私立明道普霖斯頓國民小

學、財團法人台中市私立慎齋國民小學、臺中市私立育仁國民小學、臺中市私立

華盛頓國民小學、葳格學校財團法人臺中市葳格高級中學(國小部)、麗喆學校財

團法人臺中市麗喆國民中小學、臺中市各市立國民小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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